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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冯群强

本报讯 经过近13个月的连续奋战，松阳警方日前成功
侦破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查获嫌疑人非法获取
的各类公民个人信息7亿余条、共370多G的电子数据，抓获
犯罪嫌疑人9名。

去年3月，松阳县公安局接报多起以“猜猜我是谁”方式
冒充单位领导实施诈骗的案件。经案件串并，警方发现，丽
水市范围内共发案28起。通过侦查，专案组成功抓获11名
犯罪嫌疑人，现场缴获用于实施诈骗的全国各地公民个人信
息16.7万条，涉案金额117万余元。面对如此海量、精准、详
细的公民个人信息，专案组民警敏感地意识到，该案件背后
应该潜藏着另一个犯罪团伙。于是，松阳县公安局再次抽调
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开展寻线彻查。

通过侦查和查询银行资金往来情况，专案组民警发现江
西籍的廖某有在网上大肆出售孕检、银行卡、车主等公民个
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再经跟踪深挖，警方循线摸清了廖某的
上家为福建籍的王某泉和河北籍的程某，以及该团伙的其他
4名主要成员。

去年10月，专案组开展收网行动，远赴江西、福建、内蒙
古等地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廖某、王某泉、陈某、许某，并当
场查获各类公民个人信息2亿余条、银行卡200余套。犯罪

嫌疑人陈某、许某供认，该伙人以蚂蚁搬家的方式通过伪装
的邮包向台湾邮寄数十张成套银行卡，经过多方努力，专案
组将22张已经邮寄至台湾还未派送的银行卡截获。

经查，专案组发现用于违法犯罪的数据源是一名QQ名
为“哈佛校长”的人所提供。远赴山东济南抓获“哈佛校长”
王某辉后，民警又发现了QQ名为“长期合作=共赢”的数据
倒卖上家。经查，“长期合作=共赢”真名库某，贵州人。随着
库某、程某等人的相继落网，一条将大陆公民个人信息、成套
银行卡（含银行卡、身份信息、绑定的手机卡、网银证书）贩卖
到台湾的通道被斩断。

经查，犯罪嫌疑人王某辉于2016年2月入侵某部委的医
疗服务信息系统，将该系统数据库内的部分公民个人信息导
出进行贩卖。犯罪嫌疑人库某于2016年9月侵入某省扶贫
网站窃取系统内数个高级管理员账号及密码，下载系统内大
量公民个人信息数据贩卖获利后，又将其中一个账号和密码
转卖给陈某，陈某通过该账号下载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同
时，又将该数据和账号密码贩卖给了台湾的诈骗团伙。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获得公民信息的途径主要有三个：
一是侵入各网站系统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转卖；二
是通过向上家购买方式获取，再加价转卖；三是通过 QQ、
SKYPE等社交软件与“同道”交换后进行买卖。

目前，涉及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沈羽石

本报讯 “HELLO，我是林志玲，集成墙面我就选XXX，
高端设计团队，造型时尚百变，豪华私人定制，成就您的金色
人生，加油！加油！”因借林志玲的名义使用这句广告语，嘉
兴两家公司被林志玲告上法庭。昨天，该起人格权纠纷的二
审在嘉兴中院开庭审理。

林志玲在诉状中称，两被告为提高产品知名度和影响
力，未经许可就在大型户外广告牌、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及全国性建材商业展会的展台、海报等介质上，大量使用自
己的肖像、签名进行宣传。

作为全球知名演员、模特及主持人，林志玲认为，两被告
对她的事业及工作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给她造成了巨大的经
济损失及精神伤害，要求停止侵权行为，公开赔礼道歉，同时
连带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精神损失费40万元及维权合理
费用10万元。

秀洲法院一审认为，林志玲作为有一定知名度的艺人，
肖像权和姓名权中包含一定的经济利益，被告嘉兴华财集成
家居有限公司在未得到原告林志玲同意的情况下，在网页上
擅自使用原告的照片及姓名，用于宣传被告的产品，属于商
业宣传行为，侵犯了林志玲的肖像权、姓名权，给原告造成了
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一审判令嘉兴华财集成家居有限公
司构成侵权，停止对原告林志玲的侵权行为，并在公司网站
首页持续登载致歉声明十日；赔偿原告林志玲经济损失及合

理维权费用40620元，同时驳回原告对浙江华财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的起诉。

但林志玲方面对一审判决不服，向嘉兴中院提起了上
诉。林志玲方面认为，一审判令被告在公司网站范围内道
歉，影响力相对有限，另外判赔的金额也过低。

昨天在二审中，林志玲的代理人提出，被告在一审判决后
仍在网站继续挂着冒用林志玲名义的广告词，侵权故意明显，
而且除了被告公司网站使用过这句广告词外，在四川卫视等电
视台也出现过这样的广告，道歉的范围应以侵权范围内消除影
响为限，因此，林志玲方面要求被告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
赔礼道歉，并且赔偿250万元。

昨天，嘉兴中院没有当庭宣判，法官将再次组织双方进
行调解，若调解不成择期进行宣判。

擅变许可搭违建
不肯整改被强拆
通讯员 周金法 张国荣 本报记者 王索妮

本报讯 为贪图施工便利，施工单位竟擅自变更许
可内容，在高速公路附近浇筑电缆基井，最终，该违法
建筑被联合拆除。昨天，衢州市高速路政大队通报该
起案例。

据了解，此前，浙江电力公司对衢州配电网进行升
级改造，此次改造涉及衢州境内高速公路的148处配电
网。衢州电力公司向衢州市交管部门提交了涉路施工
申请，要求把衢州境内高速公路凌空10KV的电力线路
进行上改下。经过衢州公路行业管理部门多次勘查、论
证及安全性评估，该涉路施工许可获得批准。

为赶工期和抓项目进度，在未经交管部门和电力改
造项目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其中一家参与杭金衢高速公
路电力线路改造施工的建设单位没有按照许可要求和
施工图纸进行施工，擅自在杭金衢高速公路芝溪大桥
附近浇筑了一个30平方米大的电缆基井，最终造成电
缆线下穿埋设和高速公路改扩建特定的控制距离形成
冲突。

发现上述违法行为以后，衢州高速路政三中队巡
查人员当即责令停止施工，并给施工单位当场送达了

《限期整改违法行为通知书》，但施工单位依旧我行我
素，并且态度蛮横。为保障高速公路的合法权益不受
侵害，避免违法施工行为造成连续的经济损失，经过多
方协商，4 月 7 日，衢州高速路政大队联合高速公路业
主、高速公路养护公司等单位部门，强制拆除了该违法
建筑。

松阳警方对“猜猜我是谁”一追到底
破获7亿多条公民信息泄露特大案件

没有资质接工程
层层转包酿伤亡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吕晓土

本报讯 施工单位无资质，监理公司也无资质，在衢
州的一个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中，由于无资质公司
的层层转包、违规施工，最终导致两死一伤的严重事故。
近日，经开化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该工程中涂料工程实际
承包人陈某、项目负责人江某某和监理公司的王某某，均
因重大责任事故罪获刑。

2014年7月，衢州市某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建设单位与H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之后，这个工程就开始了层层转包，先是H公司
与本公司的江某某、S公司职工陈某签订承包合同，江某
某任项目负责人、陈某为项目副经理。后来，江某某又
将工程中的泵房和活性砂过滤池内防腐涂刷工程承包
给了陈某，而陈某并不具备承包资质。同时，监理公司
也一样不靠谱。2014年8月，Z监理公司的王某某挂靠
衢州 J 监理公司，与建设单位签订了《建设工程监理合
同》，而Z监理公司并无市政监理资质。就这样，无资质
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纷纷获得了项目的承包权，同时
也埋下了安全隐患。

2015 年 1 月，在未编制有限空间专项安全施工方
案、施工人员也未接受有限空间安全培训的情况下，陈
某便张罗人员开始泵房和活性砂过滤池内防腐涂刷工
程的施工。施工开始后，工人就反映防腐涂料气味难
闻，涂刷过程头晕想吐，但陈某并未放在心上，也未采取
任何防范措施。

更糟糕的是，后来监理、项目部、施工方等单位虽然
对工程进行初验，但却“漏掉”了泵房和活性砂过滤池内
防腐涂刷工程。2015年5月31日，工人程某某进入池底
对泵房和活性砂过滤池进行粉刷时晕倒，工人段某某和
郑某某发现后进入池底施救也都晕倒在地。最终，程某
某、段某某死亡，郑某某重伤。

2016年6月，检察机关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犯
罪嫌疑人陈某、江某某、王某某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
重大责任事故罪对被告人陈某、江某某、王某某分别作
出判决，鉴于陈某、江某某以及H公司已履行赔偿被害
人家属近 200 万元，最终判处陈某、江某某有期徒刑 2
年，缓刑3年；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林志玲为集成墙面代言？
被冒名的志玲怒打官司，昨天案件二审开审

暴雨中踩井盖
视频上了央视

通讯员徐步文 本报记者 陈佳妮

本报讯 昨天，一段关于东阳交警的视频上了
央视。4 月 9 日清晨，横店马拉松大赛在暴雨中如
期举行。雨太大，跑道上有窨井盖被雨水顶起，形
成涌泉。东阳市交警大队城区一中队民警陈江平
和协警郭钢、钟凯鹏赶紧踩住井盖，用身体来当警
示桩。

陈江平说，一开始他找了个石墩警示桩，但由于水
流冲击力太大，石墩放上去就被冲走了，为了保证选手
的安全，他就站到了窨井盖上。

暴雨中，3 人在窨井盖上一站就是 2 个多小时，
直到所有选手全部通过这个路段。路过的选手纷
纷向他们致敬，有市民拍下视频发到了网上，引得
众人点赞。

视频截图


